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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咸嘉湖路拓改工程建设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贯彻落实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

34号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、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<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

10号）、《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

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办发〔2019〕10 号）、

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（湘财绩〔2020〕7号）和《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财政局（金融办）关于开展 2022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

的通知》（湘新财发〔2022〕5号）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湖南湘

江新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于 2022年 8月至 9月对

岳麓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度咸嘉湖路拓改工程建设

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。绩效评价工作已完成，现将项目绩效评价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价实施情况

项目评价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：进驻岳麓山旅游文化开

发有限公司，收集项目自评材料，了解财政性资金项目情况，查

看项目资料并收集相关数据，再设计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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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标准等个性化指标；第二阶段：现场抽查项目建设的资金使用、

分配、监管、财务会计管理以及项目组织管理情况；第三阶段：

对项目单位进行综合评价，并撰写评价报告。通过上述三个阶段

的检查工作来了解项目资金的分配与使用情况、项目日常组织管

理及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。

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在被评价单位

提供资料的基础上，按照重要性原则，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，

实施了资料审阅、账务核实、现场查勘、抽查支付记录、询问、

分析计算等必要的现场评价程序，并结合预算的编制、执行和监

督、项目的决策、资金分配与使用、资金监督与管理及财务会计

信息、项目组织管理、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

价。评价小组通过听取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的情况介绍、现场实

地勘察、现场调查询问相关人员、查阅项目明细账及原始凭证、

收集整理分析基础资料和数据等方式开展绩效评价。评价过程

中，根据设定的评价指标分别对各项目实施单位进行评价，并根

据各项目单位的评价情况得出整体评价结论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该项目经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立项（长先发投

〔2010〕68号文），长先发改函〔2011〕88号文批复可行性研

究报告，工程概算经市财政局先导区分局长先财发〔2011〕27

号文件批复，批复的工程概算金额为 14233.8万元（不含征地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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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费）。本项目起点为望月路（接营盘路隧道西出口）终点为金

星大道，道路全长约 1.734千米，其中连接金星大道一端已建成

274米，实际工程长度为 1460米，路幅宽度 42米，项目建设的

主要内容包括道路工程、排水工程、截污工程、管线工程、龙王

港北岸防洪驳岸以及景观绿化工程等。

（二）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咸嘉湖路（望月路—金星大道）拓改工程由长沙城投河西投

资开发有限公司（2018 年 6 月按市政府要求被合并至岳麓山旅

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）实施项目建设。

岳麓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是长沙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

司全资子公司，注册时间：2009年 5月 27日，注册资本人民币

15000万元，统一社会信用码：91430100689514617N，法定代表

人：孙肆林，注册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牌楼路 53号。经

营范围：文化旅游产业开发；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；游览景

区管理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；公园、景区内游船出租活动；停车

场运营管理；房地产投资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自有房地产经营活

动；商业管理；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；文化创意：文化、体育

用品及器材零售；体育设备、器材出租；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策划；

文艺表演、体育、娱乐活动的策划和组织；体育经营场馆；房屋

租赁；场地租赁：游艇、泊位、帆船及水上运动装备销售、租赁、

售后服务；会议、展览及相关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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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咸嘉湖路拓改工程项目建成后完善了城市道路交通体系，实

现多层次，多元化交通。解决了湘江两岸的交通瓶颈，促进两岸

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促进长沙市城市稳定、健康的发展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（一）资金预算情况

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58046.13万元，其中工程费 1130.84万元，

工程建设其他费 1234.31万元，预备费 1003.42万元，征地拆迁

费 44500万元。按照市财政评审中心《关于咸嘉湖路（望月路-

金星大道）拓改工程竣工财务决算的评审报告》（长财评决字

〔2017〕17号），项目决算金额为 54104.17万元，其中：工程

建设费用 9469.85万元，征地拆迁费 44634.31万元。

项目征地拆迁费 44634.31万元由湘江新区承担，项目工程

建设费 9469.85万元由湘江新区与市城投集团各承担 50%。即该

项目总投资由湘江新区承担 49369.235 万元，城投集团承担

4734.925万元。

（二）资金到位情况

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，湘江新区财政累计拨付 49369.235

万元，其中 2010年拨付 10000万元，2021年拨付 20000万元，

2018年拨付 1534.68万元，2019年拨付 5834.555万元，2020年

拨付 8000万元，2021年拨付 40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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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嘉湖路资金拨款明细表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时间 凭证号 内容 金额

1 2010/12/31 记 - 59 收先导区咸嘉湖路资金 10,000.00

2 2011/5/19 记 - 29 收先导控股咸嘉湖路资金 10,000.00

3 2011/6/1 记 - 1 收滨江新城咸嘉湖路建设资金 10,000.00

4 2018/2/26 记 - 57 收到咸嘉湖路拓改工程建设资金 1,534.68

5 2019/1/28 记 - 56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2,834.555

6 2019/6/21 记 - 31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1,500.00

7 2019/9/30 记 - 68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1,500.00

8 2020/1/25 记 - 57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4,000.00

9 2020/6/24 记 - 64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2,000.00

10 2020/9/27 记 - 3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2,000.00

11 2021/11/25 记 - 119 收湘江新区咸嘉湖路路资金 4,000.00

合计 49,369.235

（三）资金使用情况

截至 2022年 8月，项目累计支出 52676.05万元，预算执行

率 100%。其中：支付征地拆迁费用 43214.68万元，工程及其他

费用 9461.37万元。具体资金使用情况见下表：

咸嘉湖路资金支付明细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审定金额 支付金额 支付进度

总计 54104.16 52676.05 97.36%

一、征地拆迁费 44634.31 43214.68 96.82%

二、工程建设费用 9469.85 9461.37 99.91%

（一）建设安装工程 8697.63 8697.63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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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审定金额 支付金额 支付进度

1、咸嘉湖路截污干管及排水 1506.55 1506.55 100.00%

2、咸嘉湖拓改工程 6777.79 6777.79 100.00%

3、咸嘉湖电力埋管工程 378.56 378.56 100.00%

4、咸嘉湖路污水提升泵站提质改造工程 29.8 29.8 100.00%

5、咸嘉湖东路自来水管维修 2.26 2.26 100.00%

6、咸嘉湖路垂直挡墙绿化工程款 2.67 2.67 100.00%

（二）待摊投资 772.22 763.74 98.90%

1、设计费 219.41 219.41 100.00%

2、勘察费 29.35 29.35 100.00%

3、监理费 155.22 155.22 100.00%

4、勘测费 24.30 15.82 65.10%

5、管理费 115.02 115.02 100.00%

6、其他 228.92 228.92 100.00%

四、项目实施情况

（一）项目组织情况

咸嘉湖路拓改工程由长沙城投河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2018

年 6月被合并至岳麓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）建设，长沙市规

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，湖南麟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长沙

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主要施工任务，湖南天福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承担工程监理。工程于 2011年 9月开工建设，2012年

12月完成竣工验收，2017年 10月完成竣工财务决算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

为保障项目顺利、高效落地，长沙城投河西投资开发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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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高度重视此项目建设，积极组织各施工单位按施工规范进行施

工，每星期开一次质监会议，把质量目标分解到各分项工程，各

工序作业落实到各责任人。在建设方、设计、质监站和监理等部

门的指导下对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管理，强化对质量的自检、互

检，上道工序未经检验合格绝不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，对不合格

的工程质量给予返工处理并给予扣款。从根本上消除质量隐患和

确保工程质量。

五、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

（一）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

为加强财务管理工作，合理合规使用财政建设资金，长沙城

投河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，明确对批准的概

预算建设内容，做好账务设置和账务管理，对基本建设活动中的

工程费用、材料、设备采购、各项财产物资及时做好原始记录。

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长沙市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。资金拨

付实行审批制度，由经办人填写、项目管理部、审计风控部、财

务管理部及分管领导多层级审核，经公司执行董事审批后方可交

财政支付局拨付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，严把监督审核关，确保了

资金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

为规范项目工程建设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、提高

工程资料管理水平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长沙城投河西投资开发

有限公司根据湘江新区管委会，财政局等相关规定， 并按照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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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、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，制定了《合同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、《工程签证管理办法》、《工程变更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，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工程建设前期管理、质量安全管理、

工程进度的管理、工程投资管理、工程签证和变更、工程的竣工

验收管理以及工程建设管理处罚等。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相关制度

基本得到了执行，保障了工程质量。

六、项目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

（一）改善了隧道的便捷性，减少隧道口拥堵

咸嘉湖路是连接湘江两岸的交通要道，道路拓改完成后从营

盘路湘江隧道主线西出口去往金星路方向的车辆无需再绕道岳

华路和桐梓坡路，经拓改后的咸嘉湖东路可实现直来直往。有效

地改善过江隧道的便捷性，减少隧道口的拥堵。

咸嘉湖东路拓改工程西起金星路，东至望月路，全长约 1500

米，这条路东端直接对接营盘路湘江隧道主线，对于充分发挥过

江隧道的交通作用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为营盘路湘江隧道的开通

提供了有力保障，并且可以解决湘江两岸的交通瓶颈，促进两岸

经济的快速发展。在完成西段最后两栋房屋拆迁任务后不到 30

天的时间里，拓改工程就实现了全路主线通车。

（二）完善了交通体系，提升了群众满意度

咸嘉湖路拓改工程项目建成后完善了城市道路交通体系，实

现多层次，多元化交通。一是解决了湘江两岸的交通瓶颈，对加

快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促进了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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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经济的快速发展，推动了长沙市城市稳定、健康的发展。二是

缓解交通压力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、

树立政府服务性形象；三是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，圆满

完成了既定任务，城市环境改善，群众满意度全面提高。咸嘉湖

路拓改工程完工通车后，有众多市民止不住赞赏，他们反应“路

面更宽了，平整度明显上升，开车感觉更安全了，我们很满意”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未严格执行招投标程序

先施工后招标。咸嘉湖东路拓改电力埋管工程，2011 年 8

月 31日由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中标，并于 2011年 9月 1

日签订合同，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 2011年 9月 1日，实际该工

程已于 2011年 6月 20日开工，在施工单位进场 2月后才进行招

投标。工程未严格执行招投标程序。

完工后再签合同。咸嘉湖路污水提升泵站提质改造工程，

2013 年 12月 16 日与长沙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，

合同约定工程总工期为 20天，自 2013年 11月 18日开工至 2013

年 12月 8日竣工验收。根据长审投结〔2014〕152号文件显示，

项目建设时间为 2012年 10月至 2012年 12月。该项目在完工后

再补签合同。

（二）未做到应拆尽拆

根据长府阅〔2010〕74 号文件，关于咸嘉湖路拓改工程有

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五点，“关于项目拆迁。咸嘉湖路两侧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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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有破旧建筑原则上全部拆除，南边和龙王港桥北岸建筑实施全

部拆除。市城投河西公司配合岳麓区政府进行拆迁前期摸底调

查，做好拆迁量和拆迁资金预算 5月底报市政府研究”。但实际

该项目并未做到应拆尽拆，如：位于长沙市咸嘉湖路 172号的原

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河西校区，部分未进行拆除，并且于 2015

年 10月 1日出租给岳麓区西湖街道办事处等七家单位使用，租

赁期为 20年。

（三）工期超时完工

咸嘉湖东路截污干管顶管工程，2010年 12月 1日与长沙市

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，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 2010年

12月 1日，工期 41天。但实际该项目建设时间为 2010年 12月

1 日至 2012 年 1 月 6 日，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验收合格，工期

超时近一年。

咸嘉湖东路拓改电力埋管工程，2011年 9 月 1 日与湖南鸿

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，合同约点开工日期为 2011

年 9月 1日，竣工日期为 2011年 10月 7日，工期 36天。但实

际该工程开工日期为 6月 20日，完工日期为 2011年 10月 26日，

历时 4月，工期超时。

（四）档案管理有待加强

该项目于 2011 年 9 月开工建设，2012 年 12 月完成竣工验

收，完工近 10年。2022年 8月评价小组进驻岳麓山文旅公司现

场收集资料，发现项目资料整理不够规范，部分资料难以查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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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严格执行采购程序，防范采购风险

项目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状况完善采购制度、招标制度及合

同管理制度，提高采购信息、过程及结果的透明度，规范合同签

订流程。加强招标过程中的事前、事中、事后三个阶段的备案、

管理和规范，重点开展对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转包、分包以

及围标、串标、虚假招标和规避招标等行为专项整治，全面监督

采购过程，完善招标投标程序，根本上解决影响招标投标的问题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全过程监管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

项目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，充分做好事先准备工作，做好拆

迁前期的摸底调查，编制完整的拆迁量和拆迁资金预算，并及时

报市政府研究，确保项目全面统筹管理。事中严格按照计划执行

工作，加快工程进度，确保工程达到预期效果。事后及时总结分

析，有助于以后工作的开展。

（三）制定项目施工计划，确保工程按时完工

建议项目单位制定详细的、包含各阶段时间、各施工段、各

作业层、各工种的计划，并及时总结，及时分析，不断调整和完

善计划。严格以进度计划安排施工并随时检查进展情况，及时调

整部置，确保工期。每周定时召开施工协调会，对上一周的施工

情况进行总结，对进度的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、找出原因，并

针对情况调整和完善计划和措施。在施工过程中，实行动态管理，

做到计划人员、设备、物资、施工工序、检查验收随时调整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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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调度。

（四）规范资料归档，提升档案管理水平

加强档案管理工作，及时对工程验收报告、验收记录、会议

记录、工程质量评定等资料进行收集整理，完善工程档案。对于

电子档资料应该按项目命名准确，便于查找。

九、评价结论

绩效评价小组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，对岳

麓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度咸嘉湖路拓改工程从项目

决策、项目过程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，

岳麓山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度咸嘉湖路拓改工程绩效

评价得分为 81分，评价等次为“良”。

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

2022年 9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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